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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造价存在的问题 鉴于我国目前工程造价体系管理体制现

槲口我国的企业定额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在大多数内陆省份

还需要按照预算定额的体系向实行实物工程招投标方法过渡

，因此，还不能真正形成由市场形成价格o 1．1 不合理的评

价体系 在笔者目前参与的建设工程招投标中，主要采用“无

标底招标，有标底评标”的办法，它的评标价是由参考工程

造价与各投标单位平均投标报价按一定的权数组合，再乘以

市场平均优惠率确定。这种评价体系决定中标的主要条件是

接近投标人的平均报价，带有很大程度的随机性，造成投标

人的废止性，甚至串标或哄抬造价或恶意竞价。 1．2 恶意竞

标 由于建筑市场规范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国内的承包商与发

达国家成熟的承包商不同，缺乏成熟的市场行为，有时为了

急于中标无视市场风险，视招标投标为搏彩，以拿标为目的

，恶意降价，存在进门再说的心理，中标价格甚至连买材料

都不够，中了标以后，不是亏损，就是采用一些非正常的手

段追加费用。有的承包商追加不到费用时，以停工要挟，有

的承包商偷工减料，更有的承包商以更低价的手段分包转包

，致使工程质量受到严重的影响，留下了极大的隐患。返工

重建的费用远远突破了成本，导致造价失去控制。 1．3 市场

价格尚未形成 涉及招投标核心内容的工程计价定价模式，尽

管已逐步在向按市场计价定价模式转变，但招标项目一般仍

按定额计价的方式计费定价，承包商没有建立企业内部定额



，多数业主和招投标代理机构离不开定额计价定价模式。 “

控制量、竞争费、指导价”的计价模式尚未真正放开和达到

市场化的要求，要真正达到通过对投标者的优胜劣汰的竞争

，促使投标者自觉地降低自身的劳动力消耗水平，提高技术

装备水平、管理水平和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从而降低成本

，合理降低工程造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加强施工招投标

阶段造价控制的改进措施 从以上对现行招投标体制存在的问

题加以分析，无论从业主、招投标代理机构、抽检、管理部

门，还是评标体系、市场计价定价模式的运行的角度来分析

，仍不完善，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工程

建设项目达到一定标准以上的均须实行招投标，合同造价一

般按中标价包死，到竣工结算时，实际上仅是对工程变更部

分进行造价审核。因而在招投标阶段对标底造价的控制显得

十分重要。因此，为加强对这一阶段的造价控制，建议： 2

．1 推行工程量清单招标。 我国现行的工程造价计价模式，

大部分仍采用工料单价法，也就是分部分项工程量的单价是

直接成本，并按现行定额的人工、材料、机械的消耗及市场

价格确定的。而国际通用的工程量清单计价的模式，则依据

施工图纸、统一的工程量计算规则，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

构计算出分部分项的工程量表及其汇总表，然后通过招标询

价和答疑，以公平竞争形成合理的低价。这种由招标人提供

工程量清单、投标人按照市场要素价格行情及本企业的个别

成本自由、以综合单价报价竞争，并以固定总价合同、单价

合同和成本加酬金合同确定价格的模式，是国际上通用

的FIDIC合同条件组成的一部分。我国从2003年7月1日起实施

《建筑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正是为和国际通用的定



价方法接轨，为今后推行工程量清单招投标，通过市场形成

工程价格奠定基础。由投标人按照工程量清单，结合企业内

部消耗量定额和市场价格自主报价。在清单模式下，各种组

价一目了然，有利于招标人对造价的控制，从而使建设单位

最大限度地获得最优的价格。 2．2 改进评标办法。 对评标办

法，不能一味强调低价中标，按照《招标投标法》的规定“

可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格法和综合评估法，或者法律、

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评标办法”，而具体实践中应当强调具

有通用技术、性能标准或招标人对技术、性能没有特殊要求

的项目，应积极推行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中标法。即使采用

综合评估法的项目同样在商务标的评审时，也要突出造价的

比重，拉开评分差距。加强询标环节的作用。当前大多评标

对工程造价只注重总价，不详细分析单价，为以后的造价控

制留下漏洞。因此建议对评标委员会选出的中标候选人进行

必要的询标，从而杜绝漏洞。 2．3 完善投标文件评审。 技术

标评分由于是定性分析而得出，有一定的随意性，稍有不慎

容易造成不公平。因此，可采用先评技术标，后评商务标的

做法。 ． 2．4 加强对招标文件的编制管理。 由专职造价工

程师参与审定其中的造价条款。 2．5 通过细化委托编标合同

内容。 进一步明确社会中介机构的编标责任和义务，促使其

规范谨慎执业，具体可采用“质量与中介机构经济社会效益

挂钩”的办法，如“在审标时或其他途径发现的每1％的质量

差错率扣10名的委托编标费”等形式实现。 2．6 招投标结束

后，在与中标单位签订施工合同时，应加强对合同的签订管

理。 由专职造价工程师参与审定造价条款，因合同条款的一

词、一字及一标点符号之差，极可能引起造价的大幅上升。 



因为招投标机制和建设工程的定价方法与现行的体制、机制

、市场这些深层次的问题息息相关，因此，本文通过对当前

招投标运行机制对工程造价控制的影响及分析，探讨了一些

改进措施。望与各位同行共同探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